
名著读后感 小学生名著读后感(精选18
篇)

在社交活动中，致辞致谢是一种礼貌待人的表现方式，也是
展现自己修养的一种体现。在写致辞致谢时，我们可以回忆
一下与对方的美好回忆，用以更好地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阅读这些致辞致谢范文，您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和表达
方式。

名著读后感篇一

在前几天，我看完曹文轩叔叔写的一本书——《青铜葵花》。
《青铜葵花》这本书，是一个有喜有悲、感人的故事。我细
细地品味了这本书，从中受益多多。

《青铜葵花》记叙了一个贫穷家庭的生活故事。青铜葵花他
们虽然生活艰苦，却十分幸福、快乐。最后，葵花回到了城
市，离开了青铜。葵花是一个十分善良天真的女孩，让人怜
悯。而青铜是一个坚强的男孩，保护着娇小的葵花。在青铜
粗壮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细腻的心，他心灵手巧，做冰项链
给葵花。他保护葵花，有人欺负葵花，他宁愿自己挨打也不
让葵花被连累。青铜很坚强。

在学习中，不会因为一点小挫折而放弃，我想这就是坚强;在
生活中，不会因为一点小打击而气馁，我想这就是坚强。坚
强到底是什么?就是不管面对多差的处境，也要一直走下去!
我想，这就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吧!

名著读后感篇二

早就明白《围城》是一部现代文学经典小说，说的是有关男
女婚姻的事，书中最经典的就是那句“婚姻就像一座围城，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第一次了解《围城》，
明白有这么一本书，明白中国文学史上有位叫钱钟书的作家，
是大哥推荐了钱钟书的《围城》，其他的就不怎样记得了。

不知那时是因为什么原因竟然未读。此刻想来真是可惜啊!说
到钱钟书，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老人家，因为我一向把他和
钱学森搞混淆。此刻想起来觉得当时是多么的幼稚和无知，
一位是当代著名的学者，作家，而一位是”导弹之父“，著
名科学家。

我一向不太喜欢读长篇小说，这也许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总
觉得太长了，没耐心看下去，平时也只看些短篇或微型小说。
这可能与我经常喜欢写些东西有关，我写的最多的莫过于一
些情绪杂文了。我想当初，如果多看些书，尤其是那些经典
名著，那时我的作文修为可能更高一些。

我一向不看长篇小说，直到这个暑假，恰好妹妹从学校带了本
《围城》，我空闲之余就拜读起几年前本该早就读了的《围
城》，并一口气读完了。其实上网的时候，曾看过《围城》，
那时也只是在上网时断断续续读过，但是不知怎样，也不知
为什么，之后就没有读下去，所以直到这个暑假我不算真正
读过一部小说。

尽管以前也曾翻阅过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如梭的《忏
悔录》、钱钟书的《围城》，但我以为这个暑假所读的《围
城》，才是我真正好处上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名著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一开始在刚拿到时，还没觉得有什么，但是在读了
一遍之后，就发现这本书写的真的很好。从一个读者的角度
来看，简爱的这个形象是刻画的非常的细腻。而简·爱在这
个小说中，是塑造出了一个不屈于世俗压力、蔑视权贵、独



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形象。非常有感染力。这部小说，是写
了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故事。通过文章中对简·爱的描
述，以及语言和动作的刻画，还有简·爱对世俗看法的显露，
都充分地表达出了简·爱蔑视权贵的个性。她对于权贵的不
屈服，也体现去了她的那种自立自强的特点。

文中多次的体现出了她大胆的爱自己所爱的精神。写出了当
他发现自己所爱之人还有妻子的时候，又毅然离开了他所留
恋的人和地方。文章中小说的描写，非常紧密的贴合着现实
的生活，也使文章显得更亲切，更有说服力。

文章的语言质朴、简练、生动形象、细致传神，是文章更有
感染力。充分的表达出了像简·爱一样的妇女不甘心在社会
上的不平等地位，要求在婚姻事业上可以做到独立自主，真
正拥有自己的主权。

文章的语言质朴，也使的文章的中心没有显得太突兀。通过
对简·爱神态、语言、动作的细致刻画，便是在字里行间中
通过一个眼神，或者是话语，突出了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与
表达的感情。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当然，也同时的让我们这
些读者，感受到了当时那些妇女的心情与想法。让我们可以
更加身临其境的感受那个时代的氛围，以及当时形形色色的
人们心中所想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人们去读一读。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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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读后感篇四

“悼红轩十年辛酸泪，红楼梦谁知其中味。”曹雪芹在《红
楼梦》中诉说着那些表面看来都是平常的生活细事，但常常
又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反映生活的本质，具有深刻社
会意义，众人遭遇皆苦，林妹妹尤为惹人同情。

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原是太虚幻境中的那棵绛珠仙草。
因受神瑛侍者滴水之恩，便陪其一起去往人间，许还他一世
的眼泪，转作人世，。林黛玉天生丽质，气质优雅绝俗，才
华横溢，故有才女之称，但即便是这样一位才人，最终也落
得人财两空。

从性格上来说，林黛玉喜静不喜动，性格抑郁，看待事物多
为消极方面，这也因此奠定了他的悲惨的一生。宝钗与黛玉
可以说为对立面，宝钗待人随和，这也间接导致姐妹们喜欢
宝钗多于黛玉，更使黛玉更加忧伤。家中的遭遇让黛玉敢爱
而不敢言，做事处处小心，“顾花自怜”是他对自己悲剧性
命运一片无可奈何的伤感。在她看来，一切成空：美与才，
诗与爱。

作为书中主角之一，林黛玉外形更让人羡慕，王熙凤
道：“天下竟有这样标志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更加突
出了黛玉的美丽，书中有从宝玉的角度展现了神仙似的黛玉，
在我看来，林黛玉的美是一种高贵绝俗，病态的美，她既有
颜又有才，自尊心更是要强，与人交谈更是尖酸刻薄，这也
是她软弱背后的盔甲。

读完红楼梦，我认为林黛玉是一个楚楚动人，惹人怜爱，才
华横溢，多愁善感的女性，他因当时社会的封建制度和腐朽
的观念，害怕自身受到伤害，因此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敢公
开袒露自己的感情，终究造成悲剧。“女人是水做的”这句
话放在林黛玉身上毫不为过。许诺还一世眼泪，注定了他这
一生悲惨的命运，她的泪有伤心的，有悔恨的，有无奈的，



亦有喜悦的，她本人也是矛盾的，当她的幸福被贾母等人扼
杀时，他没有选择退缩，反而勇敢，决绝地，以死来抵抗社
会的黑暗，用自己的决心来对抗腐朽的社会。

名著读后感篇五

这就是《活着》，一部反映现实的伟大著作。它的题目简单，
内容质朴而平凡，但内涵却发人深省。什么是活着?是柴，米，
油，盐，酱，醋，茶。还是吃，喝，拉，撒，睡。活着看似
是这样的，但在福贵的人生里，却充满了戏剧性，充斥了太
多的心酸和无奈。但即便如此，福贵也都一一坚持下来了。
读完这本小说让我感觉世上怎有如此坚强的人，也让我深深
感觉到当时的社会对平凡百姓的摧残，让我体会到现在的生
活是多么美好。活着也许可以平凡，但绝不会简单。

命运多舛，痴迷淡然是我觉得对这篇小说最精炼的一个概述。
面对自己的人生，你曾痴傻，也曾迷茫，但你还要一直坚持
活着，最后看淡一切，平凡度过此生，这仿佛是每个人必经
的人生轨迹，但这就是活着。人生来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活到最后，也许你会发现，你終是孤身一人，没有离不开的
人，也没有过不去的事，一切都是淡如水的。福贵的人生就
是这一切的真实写照，他见证了一家人的相继离去，当他孤
身一人坐在田埂旁，呆呆看天，目空一切的时候，这一切显
得是无比心酸，但这也许就是活着的本质吧。

经历人世沧桑，

终是空淡一场，

回望流年往事，

笑谈变故神伤，

夕阳流水田边，



孤身独自吟唱。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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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读后感篇六

《项链》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一片篇代表性经典小
说。主人公玛蒂尔德是一个贫穷但很漂亮的女人，她一直向
往上流社会，可是因为家中的寒酸，接到部长舞会的请帖后
却为此发愁。玛蒂尔德无奈之下借了好友一串绝美的钻石项
链。她在舞会上大获成功，眼看就要时来运转，但大意丢失
了钻石项链。她辞了职，花了十年时间赚钱买了一串同样的
项链还给好友，最后却得知，原先的钻石项链是假的，仅值
她一周的工资。

看似啼笑皆非的荒诞结局，却又在情理之中，也让人反思。
玛蒂尔德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断送了她的前程，也浪
费了她的青春大好时光。一串假项链，竟能束缚住一个人的
十年!

《项链》揭露了一个事实--------人人都有一颗好虚荣的心。
人人都想自己能成为别人羡慕嫉妒的人。近年来，一直在打
击的攀比风气也正好迎合了一颗虚荣心。随着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穿着打扮。然而作为一名学生，
如果他过于讲究穿着、打扮，一味地追求高档和名牌------
本来一双几十块钱的鞋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五六个月，甚至更
久，但为何要去买900多元的耐克鞋?一件几百元的风衣已经
可以防风雨，为什么还要去买一两千元的大衣?虚荣，其实就
是一颗虚荣心在作祟。炫耀自己家有钱，仅此而已。

所以，在对于一些普通家庭，我们不要追求名牌，父母的血



汗钱。即使家庭确实有条件买名牌，也不需要穿到学校去，
引起他人的羡慕，助歪风气，也会拉开你与同学之间的距离。

虚荣的心其实也可以化为学习的动力，你比他人成绩好，也
会满足自己。这是对心灵有益的“虚荣”，这是对成长有帮
助的“虚荣”!

名著读后感篇七

相信大家都读过看过《西游记》吧。那肉体凡胎的唐三藏，
那调皮的孙悟空，那斯文的沙和尚，那好色的猪八戒，相信
大家也认识了吧!

在这几个人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孙悟空了，它十分顽固，曾
大闹天宫，真是叫我五体投地啊!后来被唐三藏救了出来，他
们就成了师徒。可是，肉体凡胎的唐三藏却不知那些扮成好
人的妖怪，常常骂孙悟空错杀好人，而一次次的把他赶回花
果山，可是他只要一听师傅有危险，便义不容辞地前去救他，
尽管有时打不过，他也会去请天上的神仙或普渡众生的观音
去帮忙，不管有多么的危险，也要救出唐三藏。这种师徒关
系真叫我敬佩。

在日常生活中，我却一直要跟妈妈吵嘴，记得那一回，我和
妈妈一起去上街买菜。买好菜后，我对妈妈说“妈妈，我想
买饼干。”因为菜市场太吵了，所以妈妈没听见。走出菜市
场，我十分生气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叫你买饼干，你为什
么不买呢?”“我没听见，要不你明天自己去买吧!”妈妈说。
我没回答，也没作声。只见妈妈正要回头，我连忙说：“那
算了吧，我不买了。”可我心里却不那么想。回到家中，我
还在生气，妈妈也骂了我。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真是我不对，我以后要更加向孙悟空学
习，做一个懂事的乖女儿。



名著读后感篇八

我带着一种莫名的愤怒读完了《项链》一文，接着狠狠地把
书扔到了桌子上，心中不停地想：“为什么，为什么故事的
主人公这么虚荣？”

我以后再也不会想要是很么就要什么了，我会更加严格地要
求自己，我也会让父母更加严厉地管我，把我内心的虚荣心
慢慢地压制下去。

项链经典名著读后感5

在当时当时资产阶级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大部分人产生了极
大的虚荣心。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时
的她不满足于小康之家，虽然没有山珍海味和富丽堂皇的住
房，但却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和小仆人。

可是玛蒂尔德却一定要追求所谓的荣华富贵和贪图奢靡的生
活，为了自己的面子和虚荣心，给这个家庭造成了经济上很
大的负担。丈夫给妻子带回来了上流社会舞会的请柬，虽然
家庭拮据，但是丈夫还是用自己准备买鸟枪的钱给了自己的
妻子买了一件漂亮的大衣，妻子也问朋友借了一条钻石项链，
以此凸显自己家世的显赫。

在当晚的舞会中，主人公玛蒂尔德的确成为了最耀眼的那颗
星，男宾们都对她侧目。她觉得这就是一种成功。但是回家
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回家后，她脱了衣服时发现项链
不见了，夫妇大为惊骇，在遍寻无着的情况下，只好赔偿。
可赔偿的条件十分昂贵。妻子用了十年的时间省吃俭用，到
处打工，最终筹得了这笔钱。

故事的高潮是在最后，在十年后的一天，玛蒂尔德碰见了那
个朋友，在谈话中她得知先前借给她的项链竟是件赝品。这
是多么荒唐的一个事实，玛蒂尔德用尽了自己的青春，竟然



只为了一个假的项链。

读了故事前半段，我觉得玛蒂尔德是一个有着极大虚荣心，
贪图荣华富贵的势力女，但是渐渐读下去，我发现她没有因
为丢失了项链而跑路，她勤勤恳恳的用了十年时间来偿还这
一份债务，她尽管爱面子，有很强的虚荣心，可我觉得，从
她事后的处理方式来看，她的的确确还是一个好人，没有被
虚荣蒙蔽了双眼。

名著读后感篇九

《水浒传》是一部名著这本小说堪称经典，是一本不可多得
珍宝，如果你真的用心去品会、去读。你会有种身临其境的
感觉。

《水浒传》用字恰切到位、气势磅礴，是许多作品不可比拟
的。如果要和《三国演义》做个比较的话那就是《三国演义》
太单板，我读着读者就会睡着。而《水浒传》就不同了，我
越读越有精神，就连晚上做梦都会梦到他，想带自己就是里
面的一位好汉，带各位好兄弟“替天行道”。虽说这本书被
我看过好几十遍，但再次去看的话又会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
引住。

现在我还在看这本书，百看不厌。如果谁看到这篇文章，有
空就去看看!

名著读后感篇十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讲述上
层社会中的四大家族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
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生活
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
向崩溃的真实写照。把一个个的人物写的活灵活现，有以神
话故事中的女娲为开头引出这一故事——石头记。有以甄



（真）隐士为线索开始即结束了整个的故事。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又一个国度——英国。她诞生了一位伟大
的、杰出的、有天赋的，剧作家他就是莎士比亚。他用他毕
生的经历发扬了本国的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戏剧。那时
一个民族，他那时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表现着自己、
充实着自己。正如莎士比亚与戏剧的微妙关系一样，曹雪芹
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灵魂的一部分。与其说
他是异步伟大的巨著，不如说它是中国通史。与其说那是写
贵族的生活，不如说是当时时局的真实写照。从一点点的细
节来讲，那种语言的魅力体现出来，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塑造
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从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
张一弛。一丝一毫无不张显出人物的特点，可以说那种语言
的叙述找不出一丝破绽。而从中又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发展的
问题，具体的症结，具体的民生国计，无不与此相关联。这
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史书。

前面说都是前八十回，而后四十回我认为恰恰相反。从中有
许多的破绽，例如贾宝玉在前八十回的一回中已经暗示到其
是一悲剧人物，而到高鄂的笔下它又成了一个乐于学习又参
加考试而考荣人，从一个顽童到一个好学之人，这中间几乎
没有什么衔接，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而且在最后又丢下已
经怀孕的宝钗出家为僧。而且据说高鄂是因为一个上任的资
助，取续写红楼的，我认为一个初衷就不那么纯洁的人，并
且也没有理解到曹雪芹的写的红楼梦。是无法写好的。再说
想象曹雪芹一样的来刻画人物是非常难的，不是容易达到的。
我看到不如留下这四十回不写，给人以遐想的空间，还是挺
美好的。

警语：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
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干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
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



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
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它乡是故乡；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名著读后感篇十一

郝思嘉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阳光下，在一瞬间便爱上
了其实她终其一辈子都不能了解和能给自己幸福的那个
人――卫希礼。在现实生活中，也会经常遇到：“只因为在
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无法忘掉你容颜”的爱情故事。
也许，在那一眼中，看到的是自己压在心底的梦想和人生，
于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坚持。只是，对于，一个无法实现
的梦，再多的.坚持也不过是落花流水。这选择，便真的是只
猜到了开头，却无法猜到结尾。

能够在对的r间遇到对的人，恐怕是每一个人心中最完美的爱
情，可是，命运有r却让我们在错的r间遇到对的人，比如郝
思嘉与白瑞德。只是初r的相遇让郝思嘉怎么也难以把他与爱
情联系起来，尽管他一直在自己最困难的r候出现、帮助自己，
更重要的一点，是她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她理想中的那个人身
上。于是，她总是看不到身边的爱是真实的，才是自己可以
把握的，徒任韶光逝去却握不住在手的幸福。

爱情，应该在阳光下成长，应该是理智与肯定的，而郝思嘉
始终读不懂自己的心，也无法了解自己在意的那个男人。她
只是固执的把一厢情愿与想象在自己的心中画了一个记号，
而这个记号总能阻止她明白自己，明白爱情，明白怎样接受
与付出。

爱情，原本需要面对与拒绝。因为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
一直在意的那个人，所以就不明白那偷吻只不过是一种对美
的肯定和对现实软弱的逃避。也正是因为不了解所爱的人，
反倒让原本不知道爱情的郝思嘉更迷惑。而给予了没有希望



的爱情，更让人沉沦。原来，很多r候的纠缠其实也来自于对
方的暧昧。

对于那一份无法肯定与获得的爱情，终是在最后让郝思嘉明
白那只不过是自己多年的想象，是自己在自己内心深处给那
个人穿上了金黄的衣服，是自己的想象让他伟岸。只是真正
了解自己和爱恋的那个人后，她也永远失去了她能获得的幸
福和那一个真爱她的人。而这r，明白已经太晚。于是，才有
了这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的话语。只是，明天虽然是
新的一天，但未必就是有希望的结局。

如果，能明白自己在爱情中要的是什么，懂得自己爱的那个
人，或许便不会迷惑，便不会失去真正的爱人与幸福，便永
远也不会期待明天，因为把握此r，便是最好的r光。

名著读后感篇十二

暑假里，我第一次开始捧起《小王子》。是的，《小王子》
是一部童话，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是一本给成人看的儿童
书籍”，“在他富有诗意的淡淡的哀愁中蕴含着一整套的哲
学思想”。感谢教科室为我们挑选了这部名着，让我有机会
认真拜读它，感受它迷人的魅力。

说实话，我开始读的时候，并没觉得它怎么的吸引人。但是，
有一天我清晨醒来，突然脑海里有一个小小的金黄色头发的
小人，听他用细小的声音说：“劳驾——请给我画一只绵羊
吧！”我在努力地回想这种声音，在一霎那间，我忽然明白
了，小王子，已经在记忆中存在。这让我再一次读圣艾修伯
里的那些文字，这次的阅读，我才渐渐地感受到了这部“唯
一一部写给大人看的童话，一则关于爱与责任的寓言”的奇
迹意义。

《小王子》的故事简单，文字素淡。我很轻松地就读了两遍，
没有丝毫的倦意。童话也许就是对平淡生活的一种恩赐，他



让你轻松地阅读，同时在轻松间也给予你一些东西，比如生
活的纯真与美好，比如简单与清澈。

因为小王子的故事，我们在静静的生活时，心里有着希望和
温存，有着关于责任和未知的感动。

小王子是一个来自其他星球有童心的孩子。他住在一颗和一
间房子差不多大的小行星上。某天一粒玫瑰种子飘落到他的
星球上，并且生根、发芽、成熟。要知道，小王子以前从来
没见过玫瑰花！他对这朵有些虚荣玫瑰花很好奇，并且对她
唯命是从。但小王子当时还太小，并不明白她虚荣背后的爱
意。他并不明白那种爱，心却受了伤。于是，小王子决定离
开她，离开这个星球。

他先后访问了六个行星，各种见闻使他陷入忧伤，他感到大
人们荒唐可笑、太不正常。只有在其中一个点灯人的星球上，
小王子才觉得他可以与自己做朋友。但点灯人的天地又十分
狭小，除了点灯人他自己，不能容下第二个人。而他拜访的
第七个星球，便是地球。不巧的是，小王子降落的地方是撒
哈拉沙漠所以起初他并没有碰到人类。他遇到的第一个生物
是一只毒蛇。但小王子是纯洁且善良的，蛇并没有伤害他。
后来，小王子遇到一只小狐狸，小王子驯服了小狐狸，和他
交上了朋友。小狐狸把自己心中的秘密——肉眼看不见事物
的本质，只有用心灵才能洞察一切——作为礼物，送给小王
子。在此之后，小王子继续着地球的旅行。不知什么时候，
小王子想回到自己的行星，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家，于是他便
回到了一年前在撒哈拉降落的地点。在这里，他碰到了因飞
机故障而降落在撒哈拉的飞行员，并与之进行了心与心的交
流。而在交流之中，飞行员也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最后，
小王子在蛇的帮助下死去，心灵重新回到他的b-612号小行星
上。

我们都曾经是个孩子，心里只有简单的愿望和质朴的心思，
我们曾经执着于自己的玩具，哪怕它已经破旧不堪，对我们



来说，它仍然是无可代替的，因为它曾经和我们一起亲密地
成长。现在的我们已经长大成人，所有的事在我们眼里已经
不是那么的简单和质朴，我们会为了一件鸡毛绿豆的小事而
争风吃醋，也会为了不起眼的名利而勾心斗角。

从小王子我身上学到了一件事，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
不见。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要用心去看，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长大后我们总是忙碌的，忙完后休息再继续忙，日复一日，
生活也变得单调无趣。也许我们应该向作者一样，保存着一
份永远不会长大的童心，有时放松自己、做做梦，这也不错
呀！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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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读后感篇十三

《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为中国〝四大名著〞
之一。故事讲述了唐僧在孙悟空。八戒。沙僧的.协助下，前
往西天取经。一路上斩妖除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来
到西天雷音寺如来佛处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通过学习《西游记》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做任何事只要坚持
不懈，不怕困难，就一定会成功。唐僧师徒四人面对九九八
十一难，虽然困难重重，危险重重，聪明的师徒四人总是会
想尽一切办法请别人帮忙或自救出险境，他们始终坚定一个
信念，就是要坚持不懈，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终于取得
真经。

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要持之以恒，不半途而废，正所谓〝只
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执着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相
信未来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取得自己心里想要的真经。



名著读后感篇十四

《欧也妮葛朗台》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
代表--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中的一部杰出作品。故
事是在家庭内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没有耸人听闻的事件，
没有丝毫传奇色彩，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这是一出"没有毒药，
没有尖刀，没有流血的平凡悲剧"，而其惨烈的程序却不亚于
古典悲剧。

悭吝精明的百万富翁，有位天真美丽的独生女儿，她爱上了
一个破产落魄的亲戚，为了资助他"闯天下"，不惜倾囊赠予
全部私蓄，从而激怒爱财如命的父亲，父女间发生激烈的冲
突，吓得胆小而贤淑的慈母从此一病不起；可是在期待中丧
失父亲、损耗青春的痴情姑娘，最终等到的却是发财归来的
负心汉。

这类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我们并不少见，但是为什么巴尔
扎克的这本小说会成为一部杰作呢?除了由于巴尔扎克为情节
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行动背景外，更是由于小说作者创造了一
群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据安德烈莫洛亚考证，其实巴尔扎克只去过索缪一次，而且
仅仅停留了几个小时；有人还找出小说中的破绽，证明故事
更像发生在图尔。这些都无碍于作品的真实性。巴尔扎克对
索缪的描写，无非是为了提供一个人物活动所需的典型场所，
它可以是索缪，也可以是别处，但必须是法国在那个时代的
内地社会的缩影。同样，到索缪去寻访小说人物的原形也是
徒劳的。他们是巴尔扎克心目中的一群内地人物的典型。在
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艺术真实的感染力来自他对观察所得的
提炼和加工，来自他以此塑造的人物在读者心目中获得的认
同。老葛朗台的性格是显然与守财奴的传统形象大不相同。
莫里哀的阿巴公?一译阿巴贡--编者注只知吝啬，虽然也爱财
如命，但是仅仅热衷于守财，连放债都舍不得。而老葛朗台
却不只是守财，更善于发财。为了赚钱，他不惜掏空自己积



攒的金银。他精于计算，能审时度势，像老虎、像巨蟒，平
时不动声色，看准时机会果断迅速地扑向猎物，万无一失地
把大堆金银吞进血盆大口般的钱袋。有人发革命财，有人发
复辟财，而他革命财也发，复辟财也发。索缪城里没有一个
人不曾尝到过他的利爪的滋味，却没有人恨他，索缪的居民
反而敬佩他，把他看成索缪的光荣。他实际上成了人们心目
中的上帝，因为他代表了在那个社会具有无边法力的金钱。
对金钱的追逐是一种顽固的意念，而小说想证明的偏偏又是
这种意念的破坏力量，它摧毁了整个家庭。

巴尔扎克的这部代表作，描写了资产阶级暴发户发家的罪恶
手段，作品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和资本主义社会
的罪恶，塑造出葛朗台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吝啬鬼形象。据
说，这部小说是巴尔扎克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俄国贵妇韩斯
卡夫人热恋时的产物。巴尔扎克本人非常珍爱这部小说，称
它为"最出色的画稿之一"。一百多年来，这部作品以其自身
独特的文学美学价值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因此赞誉巴尔扎克是"超群的小说
家"。

名著读后感篇十五

我最喜欢的书是《西游记》。因为里面的.故事实在是太神奇
了。

《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之一，里面讲了唐僧师徒经历了九九
八十一难，他们一路上斩妖除魔，四个人非常团结，但一路
艰辛，才取得真经。

我喜欢的是三打白骨精，白骨精看见唐僧和猪八戒、沙和尚，
知道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就心生一计，变了三个人，
分别是姑娘、老太婆、老太公去骗唐僧，被孙悟空的火眼金
睛依依看穿，便用金箍棒向白骨精砸去，结果打死了。唐僧
却没有火眼金睛，分辨不出，就念动紧箍咒，还赶走了孙悟



空。后来自己被抓，猪八戒和沙和尚打不过，只能请孙悟空
来帮忙，唐僧才被救出来，才知道自己错怪了孙悟空，并向
孙悟空道歉，他们才继续取经。这个故事告诉我不要盲目相
信别人的话，要自己想一想。

读了这本书，使我看得太入迷了。我也懂了许多的道理。我
也知道了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名著读后感篇十六

今年暑假，妈妈为了丰富我的阅读知识给我买了一本中国古
代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这本书的`作者是施耐庵，里面
描写了许多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里面有：鲁智深倒拔垂杨
柳，林冲误入白虎堂，武松打虎景阳冈……英雄事迹。其中
我映像最深最喜欢的是武松打虎景阳冈。

话说，宋江和武松刚分开几天，武松来到阳谷县的景阳冈。
这时，武松又饥又渴，看到前面有个酒店，酒旗上写着三碗
不过冈。武松喝了三碗酒，主人家说前面的景阳冈上有老虎，
你不要喝醉了，武松不信，说道，我是本地人，这景阳冈我
至少也走了二十遍，从未见过有老虎，在给我添几碗酒，武
松一连喝了十八碗酒，迷迷糊糊的朝景阳冈上走去，这时，
武松酒劲大发，躺在了一块大青石上，眼看就要睡着了，这
时，狂风大作，树林里突然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武松
吓出一身冷汗，提起哨棒，那老虎爪子一扑，身子一掀，尾
巴一扫，武松一棒打在老虎头上，那哨棒一分为二，武松趴
在老虎身上在那老虎头上打了六七十拳，老虎七窍出血，躺
在地上不动。武松不太放心，又抡起那半截棍棒在老虎身上
打了一阵。知道老虎死去才放心离开。

那老虎伤了三十二条大汉的性命，武松赤手空拳把老虎活活
打死，真是人间英雄呀！



名著读后感篇十七

读《三国演义》观后感《三国演义》是在我国的一部古典文
学名著，叙述了汉末到南朝宋统一期内的一系列小故事，描
绘了上一百多个故事情节。在其中，我印像最刻骨铭心的是
关云长和三国诸葛亮。

三国诸葛亮的为人也让人钦佩，他全力以赴辅佐刘备。要是
没有他，历史时间终将改变，天地不容易三足鼎力。三国刘
备病故前曾嘱咐三国诸葛亮：我那孩子，是个烂泥扶不上墙
的阿斗。假如你确实帮不上他，就取代它的吧。但三国诸葛
亮并沒有那样做，只是一如既往，赤胆忠心，鞠躬尽瘁。

三国是一个新野之战的时期，三国是鼎立的'时期，也是豪气
干云，忠肝义胆家士的时期。

名著读后感篇十八

读《忏悔录》有感 偶尔读到一本介绍伏尔泰的书，里面当然
少不了卢梭，我饶有兴致地读完了其中关于他们二人纠葛的
部分，心中始终激荡着一种淡淡的喜悦，倒不是这本书写的
有多好，至少其中有若干观点我是不赞成的，更多的还是因
为一直徘徊在心中的那个影子-----卢梭。

介绍伏尔泰的书，就一直颂扬伏尔泰，若他有什么让人争议
之处，就替他百般辩解，在他与卢梭的争斗中贬低卢梭，连
卢梭一开口就成了鼓吹了，介绍卢梭的书则正好相反，看着
实在是很有趣。一面为两位启蒙巨擘的魅力所折服，一面也
感叹个人的主观喜好在相同的人和事上有那么的不同，居然
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过转念一想，在人文领域，相反的观
点真是太常见了，还有吧卢梭骂得一文不名的呢。我自己到
觉得这些褒贬并不妨碍两位启蒙巨人的伟大，倒是这些知识
分子表现得可爱极了。那位作者，一边得意地介绍伏尔泰的
宽容原则，一边努力地贬抑卢梭，似乎有点缺乏他所推崇的



宽容原则。我佩服理性而又精力充沛的伏尔泰，但更喜欢真
诚且有真性情的自然之子卢梭，伏尔泰在他的时代叱咤风云，
但已跟随他的时代一起成了历史，而卢梭不仅在当时推动了
大革命，更在后世青春焕发，在诸多领域发挥着持久的影响。
托尔斯泰说的对，卢梭是不老的!

确实有很多人把卢梭骂得一文不名的，有的还说得极为难听，
不堪入耳，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也没放过他，说他欠缺
一切平常道德。我不在乎他们在评价时是否带着公正之心，
也不太在乎实际上他们的观点有多少接近真实，他们的学术，
与我关系不大。不论他们骂得多么凶，我依然那么喜爱卢梭，
只觉得他就在我的身体里，成了我的一部分。卢梭只有一个，
阐释方法却每人都有一种，他们有他们的自由，我也有我的
自由。

究竟我为什么喜爱卢梭呢?我有时也会让这个问题困惑，但至
今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也许最大的原因在我身上。我隐
约记得在十一二岁时，我已在想一些问题。有一天中午时分，
我从中学门前的公路走过时，我就想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
最重要的条件是他愿不愿意，而不是做这件事的利弊或是别
人的评价。在以后记得清晰的日子里，我都是按照这条并不
清晰地原则在做事，以至于我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和别
人起了矛盾，而且在内心变得很敏感。这时候我几乎没读过
什么书，名作家可能只接触过鲁迅，外国名家就别提了。当
我第一次读到卢梭时，我在他如涓涓细流般平静的的倾诉里
看到了如狂风暴雨般奔泻的情感波澜，我少年时隐约感受到
的原则被他用如椽之笔表达出来了，而且内容是如此丰富，
简直就是一块新大陆。就像一个人在黑夜中对着远方呼喊，
突然听到了回应，但并非来自群山的回声，而是一个有血有
肉的真实生命的温情语言，年轻的心该有年多么欣喜呀。一
个伟大的人在我内心被供奉起来了，卢梭成了我心灵的导师
和朋友。当我一个人时，总有一个法国老人在我的脑海里徘
徊，使我内心平静，而且总带着淡淡的喜悦。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理解我支持我，让我时时会感到一种幸福的战栗，虽



然他是两个世纪前的启蒙巨擘，而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那些批判卢梭的人，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卢梭的伟大。卢梭在
政治和教育上贡献很大，不过我那些我暂时还没有兴趣，我
相信仅仅只作为一个作家，他也会流芳千古。他那些真诚的
文字是我前所未见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袒露过自己
的灵魂，也没有人如他一般真实地抒发过自己的内心情感，
他的《忏悔录》和《漫步遐思录》真的是每一次读都能使我
感动。读过卢梭，我再也不用遮遮掩掩写日记了，终于可以
轻松地和自己说心里话了，也不必为自己在心里十分珍视感
情而感到难堪了。在集体主义气氛浓厚思想保守的中国，是
两百多年前的这个法国老人帮助我发现了自我，使我能正视
自己的内心世界，安然地度过了躁动不安的青春期。

随着年龄增长，我进入了大学校园，对卢梭有了更多的接触，
也有了更多的思考，不再是像之前那样盲目的崇拜，因为即
使是儿时的那条简单原则也是存在着重大的漏洞，但是我读
得越多，就越喜爱卢梭，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切都睡
去了，常常是他还在我的心里，用忧郁的目光温柔地看着我。


